
会计师事务所职业风险基金管理制度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和加强会计师事务所职业风险基金的管理，防范和

化解职业风险，保障评估业务的合法合规开展，根据相关法律法规，

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本制度适用于本机构（以下简称“公司”）的职业风险基金（以

下简称“风险基金”）的筹集、管理、使用及监督。

第三条 风险基金的管理应遵循专款专用、合理合规、风险控制和透

明公开的原则。

第二章 风险基金的筹集

第四条 风险基金的筹集来源包括但不限于：

1. 公司每年从审计业务收入中提取一定比例的资金，具体比例由合

伙人决议决定，但不得低于年审计业务收入的 5%。

2. 其他合法收入，如利息收入、捐赠等。

第五条 风险基金的筹集应当在每年年初进行预算编制，并在年度财

务决算时进行核算和调整。

第三章 风险基金的管理

第六条 公司应当设立职业风险基金专用账户，专款专用，独立核算。

第七条 风险基金的管理由公司财务部门具体负责，财务负责人对风

险基金的使用情况负有直接责任。



第八条 公司应当建立健全内部控制制度，确保风险基金的管理和使

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制度的规定。

第四章 风险基金的使用

第九条 风险基金主要用于以下方面：

1. 赔偿因职业过失或疏忽导致的客户损失。

2. 支付因职业责任纠纷产生的诉讼费用和相关法律费用。

3. 其他因职业风险防范和化解需要的支出。

第十条 风险基金的使用应当由公司风险管理委员会审核批准，并由

财务部门执行。

第十一条 风险基金的使用应当严格履行审批程序，相关责任人员应

当对使用的合理性、合法性和合规性负责。

第五章 风险基金的监督与审计

第十二条 公司应当定期对风险基金的管理和使用情况进行内部审计，

确保风险基金的安全、合理和有效使用。

第十三条 公司应当每半年向合伙人决议报告风险基金的管理和使用

情况，并接受合伙人决议的监督。

第十四条 公司应当将风险基金的管理和使用情况向全体员工公开，

接受员工的监督。

第六章 附则

第十五条 本制度由公司合伙人决议负责解释和修订。

第十六条 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